切  結  書
本人       擇訂於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更換安奉於  貴鄉第    公墓納骨塔(堂)之先人        塔位事宜，係經與全體家屬協議，同意推派由本人具名辦理相關申請手續，倘若日後家屬有任何異議，概與核准之行政機關無關，特此具結。
    此致
民雄鄉公所

具結人姓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關      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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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